
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0-040 号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开展高效异质结（HJT）

太阳能电池产业化一期 3GW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投资建设 10GW 高效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产业化一

期 3GW 项目（以下简称“一期项目”）。 

 实施主体：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与湖州珺华思越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齐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合资公司山煤国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核定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合资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开展 10GW 高效

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产业化一期 3GW 项目，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88,500 万元，出资比例 88.5%；珺华思越

出资 8,000 万元，出资比例 8%；宁波齐贤出资 3,500 万元，出资比例

3.5%。 

 投资金额：预计一期项目投资金额约 318,878 万元人民币，项目建设资

金优先通过合资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获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批准同意。本次

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风险提示：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技术设备及

商业化运营等因素影响，导致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本次对外投资

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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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贯彻落实山西省能源革命和转型综改的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山西省国企改

革，进一步加大公司转型发展步伐，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煤国际”）与湖州珺华思越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珺华思越”）、宁波齐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波齐贤”）于2020年8月21日签署《关于组建山煤国际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的合资协议》，约定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山煤国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名称为准）开展10GW高效异质结（HJT）

太阳能电池产业化一期3GW项目，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88,500万元，出资比例88.5%；珺华思越出资8,000万元，出资比例8%；宁波齐贤

出资3,500万元，出资比例3.5%。 

合资公司组建完成后，拟先行启动10GW高效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产

业化一期项目建设，一期项目投资金额约人民币318,878万元，建设规模3GW，

分步实施。 

2020年8月2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对外投资事

项。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批准同意。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湖州珺华思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州珺华思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泊月湾 20幢 A座-15；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东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1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 年 12月 27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珺华思越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等业务。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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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宁波弈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宁波祺

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均为私营企业。上海东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5 年 9月 9日，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主营业务为资产管理、

投资管理。 

珺华思越、上海东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弈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祺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均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宁波齐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齐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信拓路 275 号 1幢 A1007室； 

法定代表人：邹西原； 

注册资本：3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6月 1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财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礼仪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宁波齐贤是一家由邹西原等自然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企业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主要从事企业管理等业务。宁波

齐贤的股东成员深耕光伏产业多年，在异质结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均有

丰富经历。 

宁波齐贤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 设立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山煤国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晋中开发区 

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其中山煤国际出资 88,500万元，出资比例

88.5%；珺华思越出资 8,000 万元，出资比例 8%；宁波齐贤出资 3,500 万元，出

资比例 3.5%。股东均以现金形式出资。 

公司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片及其组件、异质结太阳能组件研发、生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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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云电站设计安装，太阳能灯具、太阳能玩具及工艺礼品、太阳能电源系统及电

子元件、线路板的制造、加工、销售，光电技术的开发研究，太阳能电池片及其

组件的出口贸易，太阳能亮化工程的专业规划布局、设计、安装、制作、施工配

套服务。 

以上事项，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结果为准。 

（二） 投资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10GW 高效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产业化一期项目。 

2、实施主体：山煤国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项目投资计划：合资公司组建完成后，拟先行启动10GW高效异质结（HJT）

太阳能电池产业化一期项目建设，一期项目投资金额约人民币318,878万元，建

设规模3GW，分步实施。 

4、项目选址：本项目拟建地点为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晋中开发区。 

5、项目可行性分析： 

1）本项目进行高效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制造，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符合国家产业导向。 

2）本项目产品具有无 PID 现象、低温制造工艺、高效率、高光照稳定性、

适于薄片化、低温度系数、低度电成本等技术优势。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2020 年 8 月 21 日，公司与珺华思越、宁波齐贤签署《关于组建山煤国际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合资协议》，主要约定如下： 

（一）合作方式 

公司与珺华思越和宁波齐贤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用以开展高效异质结（HJT）

太阳能电池项目合作。 

    （二）出资比例 

山煤国际出资 88,500 万元，出资比例 88.5%；珺华思越出资 8,000 万元，

出资比例 8%；宁波齐贤出资 3,500万元，出资比例 3.5%。 

（三）出资形式、期限 

各方按照持股比例分期缴纳出资，首次缴纳认缴出资额的 60%，在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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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一个月内现金足额缴纳完毕；剩余出资在一年内现金缴足。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公司与珺华思越、宁波齐贤合资设立公司符合山西省能源革命和转

型综改的要求，符合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方向，符合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方向。 

2、本项目有利于公司把握光伏行业技术迭代所带来的产业升级转型契机，

符合山煤国际打造精益化、高端化、差异化、竞争力突出的现代企业集团的战略

发展目标，并可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导致公司新增关联

交易或同业竞争。 

3、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各方在政策、资金、管理和团队方面

的优势，高效推进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制造项目落地实施并发展壮大。 

六、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技术风险。近年来，我国光伏电池技术飞速发展，不同类型的高效电池

基于不同的技术路线选择，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面临技术路线选择及技术更新速度

落后的风险。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对投资和技术进一步优化。 

公司本次投资项目高效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技术与常规的技术路径不

同，可能面临投资短期内无法实现盈利的风险。 

2、市场风险。虽然未来光伏市场总体向好，但激烈的市场竞争及新建项目

投资规模较大，竞争力尚在培育中，使得项目存在一定市场风险。 

3、政策风险。本次对外投资项目受国内外光伏产业政策、国家宏观经济调

控政策及全球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影响，因国内光伏上网电价补贴、光伏制造业

准入条件等相关政策调整，存在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4、商业化运营风险。目前进入 HJT 量产领域的异质结制造厂商由于受规模

限制，量产成本偏高，未来可能存在降本效果、量产效率提升以及市场需求不及

预期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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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组建山煤国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合资协议》。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